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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属科学技术咨询机构 
第三十八届会议 
2013年 6月 3日至 14日，波恩 

议程项目 10 (a) 
《公约》之下的方法学问题 
关于修订包括国家清单审评在内的发达国家缔约方 
两年期报告和国家信息通报审评指南的工作方案 
 

  关于修订包括国家清单审评在内的发达国家缔约方两年期 
报告和国家信息通报审评指南的工作方案 

  主席提出的结论草案 

1.  附属科学技术咨询机构(科技咨询机构)继续讨论修订包括国家清单审评在
内的发达国家缔约方两年期报告和国家信息通报的审评指南(下称审评指南)，
以期： 

(a) 在缔约方会议第十九届会议(2013 年 11 月)前完成国家信息通报和两年
期报告的修订； 

(b) 在缔约方会议第二十届会议(2014 年 12 月)前完成“公约附件一所列缔
约方温室气体清单的技术审评指南”的修订。 

2.  科技咨询机构第三十七届会议请主任审评员在 2013 年的会议上讨论提高审
评进程的成本效益、效率和务实性的备选办法。科技咨询机构第三十八届会议注

意到根据这项要求在清单主任审评员第十次会议结论和建议中所载的资料。
1 

3.  科技咨询机构指出，适当简化审评进程2 可提高效率和成本效益。科技咨询
机构还指出，将对可能并适当的简化审评进程进行审议，同时确保审评进程的透

明度和质量。 

  

 1 FCCC/SBSTA/2013/INF.2, 第 9-14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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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科技咨询机构确定，在同时提交国家信息通报和两年期报告的年份，应对两
份报告同时进行审评。科技咨询机构商定，对于缔约方在国家信息通报、两年期

报告和国家温室气体清单中提交的相同信息只作一次审评。 

5.  科技咨询机构指出，对于国家信息通报和两年期报告的审评可以采取多种方
式，或采取集中审评和国内审评相结合的方式，或只采用集中审评或只采用国内

审评。科技咨询机构还确认，一些经济规模较小的缔约方对审评形式提出了关

切，可在 2013年 10月举行的研讨会期间进一步讨论以下第 8段所指具体审评形
式和组合。 

6.  科技咨询机构确定，为改进审评进程质量、效率和成本效益，可以探讨以
一个常设专家小组补充现有的专家审评组或，采用审评专家服务费等备选办

法。 

7.  科技咨询机构确定了细化和安排审评指南修订工作的两份备选方案： 

(a) 备选方案 1：国家信息通报、两年期报告和温室气体清单审评指南的修
订工作设想，审评指南的结构和主要内容将包括以下： 

(一) 审评的一般方法，包括总体目标、时间安排和程序、专家审评组和体
制安排、报告和发表等； 

(二) 国家信息通报审评的具体要求，包括审评的目的和范围、时间安排和
报告等； 

(三) 两年期报告审评的具体要求，包括审评的目的和范围、时间安排和报
告等； 

(四) 温室气体清单审评的具体要求，包括审评的目的和范围、时间安排和
报告等。 

(b) 备选方案 2：将国家信息通报、两年期报告和温室气体清单的审评指南
分为三份独立的审评指南。 

8.  科技咨询机构确定，2013 年 10 月召开的技术研讨会3 应首先关注查明两年
期报告和国家信息通报报告指南所载的信息要求，以查明重叠的报告要求(如实
质相同和重复的信息)以及两年期报告和国家信息通报中的独特信息。查明为两
年期报告中的独特的信息可作为讨论制订两年期报告审评指南的起点。查明为国

家信息通报和两年期报告报告指南的重叠信息可作为讨论简化审评进程的材料。

缔约方确认，秘书处将于 2013年 10月在科技咨询机构主席指导下举办研讨会，
讨论这两个问题。 

  

 2 有必要在不损害审评进程质量的情况下确保成本效益、效率和务实性。 

 3 FCCC/SBSTA/2012/5,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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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科技咨询机构请各缔约方，根据科技咨询机构第三十七届会议商定的修订审
评指南的工作方案，在 2013年 7月 15日之前向秘书处提交对包括审评报告的范
围、结构、时间安排、大纲和出版问题的附加意见，以及对国家信息通报和两年

期报告审评指南主要成分和内容以及拟议案文的具体意见。并请秘书处在 2013
年 9 月 15 日之前编写一份关于各缔约方意见的综合报告，根据各缔约方所提交
意见起草一份审评指南草案，作为 2013年 10月研讨会的讨论材料，草案中各缔
约方提出的备选办法应该清楚地有迹可寻。 

10.  科技咨询机构着重指出培训对于审评两年期报告和国家信息通报的重要
性，特别是对于发展中国家的专家而言。科技咨询机构还请秘书处在审评下一次

提交的国家信息通报和第一次提交的两年期报告前开始编写新的培训材料和程

序。科技咨询机构请秘书处向科技咨询机构第三十九届会议(2013 年 11 月)提交
所编写的培训材料和程序。培训材料的编写应涵盖报告要求和审评进程一般方面

的程序。科技咨询机构商定在科技咨询机构第三十九届会议上讨论编写培训材料

下一步的步骤。 

11.  科技咨询机构请秘书处审查并在必要时修改《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专家名
册的提名表格。此外，科技咨询机构请秘书处通报各缔约方对提名表格所作的修

改，包括提名专家参加两年期报告审评的请求。科技咨询机构建议各缔约方在

2013 年 9 月前更新并扩大《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专家名册，以满足两年期报告
和国家信息通报审评工作对专门知识的特殊要求。 

12.  科技咨询机构注意到秘书处根据以上第 8 和第 10 段的要求开展工作所涉经
费估算。 

13.  科技咨询机构请秘书处根据资金到位情况开展本结论要求的行动。 

     

 


